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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14 年度第2次選送學生出國研修甄

選簡章  (教育部「學海惜珠」計畫適用) 

壹、 依據： 

依「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

定」辦理。 

貳、 目的： 

教育部為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在校成績優異學生赴國外大專校院研修，全面擴

展國內具發展潛力年輕學子參與國際交流與合作活動之機會，以期培養具有國際

視野之專業人才。 

參、 研修學校 

一、 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專校院修讀學分。研修學校應為已列入教育部網站之

外國大學校院參考名冊之學校（不含大陸、港、澳地區）；未列入參考名冊者，

應為當地國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 

二、 為使本校能符合教育部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所設的標準，學校、各學院與各系

(所)應依其重點研究領域，慎選國外學術合作夥伴，簽定兩系所間執行交換

學習之細部協議，以選送優秀學生參加教育部的獎助甄試。 

肆、 申請資格：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並在本校就讀一學期以上及非

當學期畢業之在學學生(五年制專科應為修讀四年級或五年級學生)，不包括

國外及境外在職專班生。 

二、 申請「學海惜珠」者，應有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之低收入戶、中

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扶助、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弱勢兒童及少年生

活扶助、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及同一戶籍內具中低收入老人生

活津貼補助資格。 

三、 教育部鼓勵選送新住民(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為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

人民及香港、澳問居民)子女赴國外實習。 

四、 外語能力：依出國研修之國別，以達各類外語之基本標準為原則，未達者，

得酌情扣減外語能力成績。 

(1) 英文：  

英語檢測 

類別 

全民英檢 

GEPT 

多益 

TOEIC 

托福 

(電腦型態) 

(TOEFL-IBT) 

雅思 

(IELTS) 

劍橋博思職場

英文

(BULATS) 

滿分 100 分 

英語能力

分級檢定

測驗CEF

級別 

基本標準 
中高級初

試通過 
650 72 分以上 5 級 ALTE Level 3 B2 

(2) 日文：日語能力檢定3級 

(3) 其他語言：需達申請之國外學校要求標準 

五、 操行成續 80 分以上、在校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需在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五十為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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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如系(所)有特別資格要求者，依該系(所)規定辦理，惟其資格要求不得低於本

甄選簡章之要求。 

伍、 申請補助項目及額度： 

一、 教育部核定補助款外，學校配合款不得少於教育部核定補助金額之 20%。 

二、 補助員額依該年度教育部核定之補助金額與學校預算經費而定。 

三、 補助項目： 

(一) 學海飛颺： 

1. 補助期限以一學期(季)或一學年為原則，補助每名學生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其補助額度依教育部當年度經費預算調整。 

2. 每人實際獲補助額度由本校「國際交流計畫審查會議」依教育部核定金

額決議，得包括一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國外學費及生活費等項

目。

(二) 學海惜珠 

1. 補助期限以一學期(季)或一學年為原則。

2. 每人實際獲補助額度由本校「國際交流計畫審查會議」依教育部核定金

額決議，得包括一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國外學費及生活費等項

目。

每位選送生獲補助金額，應包括教育部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 

陸、 校內申請及審查機制 

一、 申請作業： 

(一)國際事務處依教育部規定公告作業時程。 

(二)具有赴國外研修意願的同學，且符合本簡章第肆項申請資格者，得備齊

申請文件於期限內向各系(所)提出申請，並由系(所)彙整後，統一提交

至國際事務處。 

(三) 具赴國外研修意願之同學需繳交之文件： 

1.申請學海飛颺/惜珠獎學金學生個人基本資料表。

2.成績排名證明書及歷年成績單。

3.外語能力證明 。

4.出國研修計畫書(詳述出國研修之內容、動機、進修計畫…等) 。

5.其他優良表現證明：在專業領域有研究著作有具體獲獎事蹟、或有參

與全國性、國際性專題競賽獲獎者，或參與(本校)全國性、國際性之

活動，如國際志工團隊等活動…等。

6.家長同意書。

7.切結書。

8.學海惜珠申請者，應檢附申請日前三個月內新式戶口名簿影本(註明核

與正本相符並親筆簽名)或教育部認可之相關戶內人口證明文件及中低

收入相關補助證明。

9.學海惜珠申請者應檢附之赴國外研修計畫書字數需約一千字至一千五

百字(包括個人自傳、赴國外研修之目標及計畫、預期出國研修課程及

目前學習之相關性、未來展望、赴國外研修動機及企圖心、前瞻性)

二、 審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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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際事務處召開「國際交流計畫審查會議」進行申請者審查、薦送順序、

薦送件數、各選送生者補助金額分配及遞補原則等相關決議。 

(一) 申請者審查標準、薦送順序及薦送件數 

就申請者之相關資料依下列審查標準，擇優選定選送生者，並排定優先

薦送順序，並議定當年度薦送件數。 

(1) 在校成績(30%) 

(2) 學生外語能力(30%) 

(3) 出國研修計劃(30%) 

(4) 其他優良表現(10%) 

(二) 各選送生之補助金額分配 

按教育部當年度核定之補助金額，依薦送優先順序進行分配。 

(三) 遞補原則 

依前項已獲分配補助之選送生，因故無法執行，則由未獲補助經費之順

位選送生遞補，若無可遞補者，則由審查小組決議分配至已獲助補助之

選送生。 

柒、 注意事項 

一、 生活費編列可參考「113年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簡章-公費項目及支給數額」，

機票費編列可參考各航空公司經濟艙票價。 

二、 獲補助之選送生，不得同時領取申請政府及本校其他出國研習補助。 

三、 具役男身份之交換學生，應依內政部「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規定，於預訂出

國日期前四十日，至學務處辦理役男出境申請。 

四、 於校內甄選時所提之研修領域不得變更，出國前欲轉換研修國別、研修學校，

須具有正當理由，向本校國際事務處提出具體說明，並經學校同意後始得變

更，以一次為限。自行任意變更者，喪失補助資格並追償已領取之補助款。 

五、 選送生於出國前應簽訂行政契約書(內容需註明選送生研修之學校、期間及獲

教育部、學校補助款金額、學生因出國研修所涉之義務及其他未盡事宜)，如

未簽訂，則無法領取補助款。 

六、 選送生至遲應於教育部核定補助計畫次年 10 月 31 日前出國，於國外就讀期

間，應滿一學期(學季)，並符合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之相關規定。選

送生於國外研修期間應保有本校學籍(未休學)，且在國外不得辦理休學，研

修結束後應返回學校報到，違反者將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追償已領補助款。選

送生及計畫主持人應於研修結束後二星期內應上傳問卷調查表及一千字以內

中文/英文心得(成果)報告(每篇心得需有照片 4 張以上)，並得繳交經國外研

修機構同意之研修經驗分享短片(以 3分鐘為原則)至教育部該計畫資訊網。 

七、 選送生若有獲補助學費者，須提供繳交學費之原始憑證。 

八、 獲薦送之計畫主持人應於選送生出國研修二星期前，至教育部本計畫資訊網

登錄參與國外研修選送生基本資料。選送生應於回國後二星期內繳交在海外

研修成績單及心得報告至所屬系所留存，並依照本校經費核銷程序辦理經費

核銷。 

九、 計畫主持人應提醒薦送學生依社會救助法第 4條第 6項規定，如因出國研修，

致不符最近一年居住國內超過 183 日之規定，將遭註銷原具之低數入戶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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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戶資格。 

十、 本簡章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

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